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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09      证券简称：ST 罗顿       编号：临 2019-038 号 

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9 年 5 月 23 日，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下发的《关于对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上证公函【2019】0757 号）（以下简称“《问

询函》”），根据相关要求，现将《问询函》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依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的

内容与格式》（以下简称《格式准则第 2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

引等规则的要求，经对你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为便于投资者理解，

请你公司结合经营业绩、资产转让等方面进一步补充披露下述信息。 

一、生产经营事项 

1.报告期内，公司第一季度至第四季度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1,356.32 万元、

1,173.36 万元、3,103.96 万元和 10,350.56 万元，归母净利润分别为-728.09 

万元、-1,174.75 万元、-787.89 万元和 3,518.17 万元，分季度的营业收入和

净利润波动较大，请结合公司各板块业务经营销售模式、收入确认时点、报告期

内具体生产经营情况和同行业公司可比收入情况等说明报告期内经营业绩分季

节波动的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2.年报显示，公司装饰工程业务收入按照完工百分比法确认合同收入和合同

成本。请公司补充披露以下事项：（1）结合业务流程补充披露具体的收入确认和

成本结转政策，同时结合存货中的相关项目，补充披露完工进度的确定方式、计

算依据、进度确认的审慎性与合理性，以及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要求；（2）报告

期内实现收入前 10 名项目的项目名称、合同总金额、累计确认合同收入金额、 

完工进度及确定依据，累计工程结算金额、已完工未结算金额、累计收款金额、

应收账款金额、期后收款情况等。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3.年报显示，报告期末公司长期股权投资项下联营企业德稻（上海）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稻资产”）期末余额 3200.25 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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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报告期内是否与德稻资产存在资金往来情况、如有请说明具体资金投向；德

稻资产的其他投资方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如有请说明具体情况。请年审会

计师发表意见。 

4.年报显示，2018 年 12 月 25 日，公司与江铜熙金（上海）股权投资基金

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江铜熙金”）的有限合伙人签订了《合伙企业

权益转让协议》，约定收购其在江铜熙金 30%的权益，权益收购价格为人民币

3,100 万元。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预付基金权益款项 2,900 万元。但

后续双方签订了《合伙企业权益转让协议解除协议》。请补充披露说明：（1）交

易对方江铜熙金有限合伙人的具体名称、主要投资方、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2）江铜熙金成立日期、主要经营事项、近期主要经营财务数据、收购相关权

益的商业考虑、决策程序、是否符合信息披露要求；（3）解除权益转让协议的具

体原因、公司商业决策是否审慎、预付款项支付是否构成相关方资金占用。请年

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5.年报披露，公司工程公司承接的项目一般通过公开招标、邀标和竞争性谈

判等方式取得。但公司 2018 年度销售费用为 0。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业

务拓展情况，说明本期未发生销售费用的原因；（2）是否存在控股股东等关联方

代公司承担费用的情况；（3）相关费用的计提和处理是否符合准则的要求。请会

计师发表意见。 

6.2018 年 10 月 25 日，公司与上海东洲企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东洲投资”）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将公司所持有的上海东洲公司 4.25%的

股权出售给东洲投资，转让价格为 552.50 万元，该事项产生的投资收益 452.50 

万元。根据公司临时公告显示，标的资产 2017 年末和 2018 年 6 月末的净资产

分别为 1.28 亿元和 1.22 亿元，2017 年度和 2018 年上半年的净利润分别为

-4,920.64 万元和-592.25 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说明：前期所持东洲投资

4.25%的初始入账金额、相关会计处理及依据、存续期内的金额变动情况及原因、

出售资产后投资收益的具体计算过程。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7.年报显示，公司 2018 年 12 月 7 日，公司与上海时蓄公司签署《项目合

作终止协议》，就名门世家项目进行权益分配，并由上海时蓄公司收回公司原持

有的名门世家项目 38.53%的合作权益，该交易形成投资收益 5,071.75 万元，请

补充披露：（1）该项投资权益初始入账金额、会计处理及其依据、存续期计量变

动金额及其依据、投资收益的具体计算过程和确认依据；（2）前期，公司临时公

告显示该笔交易得到投资收益预计为 4,754.76 万元，差额为 316.99 万元，说

明差异产生原因及其合理性；（3）前期临时公告显示，名门世家项目的股东全部

权账面价值为 3.06 亿元，按照资产基础法评估的评估价值为 7.01 亿元，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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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为 129.06%，说明资产增值迹象发生的具体时点、前期项目股东权益账面价值

的后续计量是否需要考虑项目资产增值影响；（4）报告期内出售资产回款情况、

后续能否及时回款。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二、会计处理事项 

8.2018 年度公司资产减值损失为 148.23 万元，2017 年度资产减值损失为

1,822.80 万元，同比减少 91.87%，主要原因为同比上年收回长帐龄帐款增加所

致。请补充披露说明：（1）披露一年以上应收账款的主要交易对方名称、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交易涉及事项、长期未收回的具体原因、减值准备计提情况；（2）

列表披露 2017 年和 2018 年度应收账款的账龄分析表，说明各账龄段差异金额

及其产生原因，定量计算说明 2018 年度应收账款减值准备大幅减少的原因；（3）

列表披露报告期内收回的长账龄应收账款的具体应收款方、是否系关联方、应收

金额、款项产生原因。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9.年报显示，报告期末存货项下的建造合同形成的资产账面余额 1.12 亿

元、跌价准备 4,100.01 万元、账面价值为 7,126 万元，其中本期计提跌价准备

904.19 万元。请补充披露说明建造合同形成资产的具体情况、计提跌价准备的

测算过程和核算方式、近五年每年计提跌价准备比例是否发生大幅变动、是否符

合同行业一般水平。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10.年报显示，公司货币资金余额合计 1.35 亿元，其中库存现金 39.43 万

元，银行存款 1.35 亿元，公司理财产品期末余额 1350.00万元。请公司补充披

露说明：（1）列示说明货币资金存放具体银行、主要账户及金额、存放方式、利

率水平、2018 年月度货币资金余额、限制性情况，请说明未进行必要现金管理

的主要原因、是否符合商业逻辑;（2）是否存在与控股股东或其他关联方联合或

共管账户的情况，是否存在货币资金被他方实际使用的情况，是否存在潜在的合

同安排以及是否存在潜在的限制性用途，相关信息披露是否真实准确完整：（3）

说明所购买理财产品的具体名称、底层资产情况、具体资金投向、受托管理人是

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三、其他问题 

11.前期有媒体报道公司建筑施工项目索伊大厦装饰装修项目因无施工许可

证施工被计入记不良行为记录一次，公司在回复我部问询函中答复有关施工许可

证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障碍，预计在 1个月内办理完毕。请补充披露说明目前有

关施工许可证是否已办理完毕。 

12.年报显示，罗顿酒店房产系 2004 年集团公司及海南黄金海岸综合开发

有限公司以增资方式投入罗顿酒店公司，截至报告期末，该房产（账面价值

2,023.09 万元）的产权过户手续尚未办妥；2004 年 4 月 1 日，海南黄金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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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和集团公司分别以面积为 2,566.60 平方米和 1,336.73 平方

米的土地使用权共计作价 3,376,100.00 元对罗顿酒店公司进行增资。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上述土地使用权（账面价值为 2,61.58 万元）的产权过户手续

尚未办妥。请公司披露说明前述房产和土地使用权多年未完成产权过户的原因和

实际障碍、是否存在产权纠纷风险及后续的解决应对措施。 

 13.年报显示，公司于 2002 年购买琼海市面积为 1,811.17 亩的土地使用权

拟用于开发建设，2013 年 12 月 20 日公司接到琼海市国土环境资源局通知，琼

海市拟通过对该区域部分土地进行局部调整的方式推进该地区的开发建设，截止

本报告出具日，公司正与琼海市国土环境资源局洽商土地调整事宜。请公司补充

披露截止目前该地块实际开发建设情况、多年协商调整仍无明确结论的原因及后

续推进工作安排。 

请你公司于 2019 年 5月 23日披露本问询函，并于 2019年 5月 30 日之前 ，

披露对本问询函的回复，同时按要求对定期报告作相应修订和披露。” 

 

公司将按照《问询函》的要求及时回复并予以披露。 

 

特此公告。 

 

                                   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5月 23日 


